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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-21-01-康养旅游项目建设补助

一、支持对象

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在温江区注册且依法纳税，符合我区全

域旅游总体规划的旅游景区（点）、住宿业单位、餐饮业单位、

旅行社及其他开展全域旅游相关工作的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。

二、政策依据

《成都市温江区促进全域旅游发展若干政策措施》（温府发

〔2018〕41 号）第一条第一款：对新引进的已取得土地和施工

许可证，且纳入区重大社会投资项目计划的康养旅游项目，实

际投入建设经费（不含土地成本,下同）达到 1 亿元以上、5000

万元—1 亿元、1000 万元—5000 万元，分别给予 200 万元、100

万元、50 万元一次性补助，单个项目限申报一次。

三、申报条件

政策有效期内新引进的并取得土地和施工许可证、纳入区重

大社会投资项目计划，实际投入建设经费（不含土地成本，下同）

达到 1000 万元以上，经行业主管部门认定，运动健康、生态健

康、医疗健康业态为主的康养旅游项目。

四、支持标准

补助项目 实际投入建设经费 一次性经费补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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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养旅游项目

1000万元(含)—5000万元(含) 50万元

5000万元（不含）—1 亿元(含) 100万元

1 亿元以上（不含） 200万元

同一项目限申报一次

五、申报材料

1.《成都市温江区产业发展扶持政策资金申请表》（企业在

线填报）。

2.项目业主书面申请报告、项目绩效目标申请表。

3.三证合一新版营业执照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。

4.项目土地使用证和施工许可证。

5.投资协议、项目设计方案。

6.带防伪二维码的项目建设费用投入专项审计报告。

7.承诺书及材料真实性说明。

上述材料须真实有效，请上传清晰完整彩色扫描件，纸质原

件在项目审核、审计时使用。

六、政策咨询

区文体旅局规划与产业发展科 028—82668110

区企业服务中心惠企服务窗口 028—6754127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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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20-21-02-康养旅游产品奖励

一、支持对象

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在温江区注册且依法纳税，符合我区全

域旅游总体规划的旅游景区（点）、住宿业单位、餐饮业单位、

旅行社及其他开展全域旅游相关工作的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。

二、政策依据

《成都市温江区促进全域旅游发展若干政策措施》（温府发

〔2018〕41 号）第一条第二款：鼓励旅游企业推出康养旅游产

品，积极参与社会宣传和市场推广，对得到社会组织、媒体好

评的康养旅游产品，经认定，根据其影响力给予旅游企业 5 万

元—10 万元一次性奖励。每个实施主体每年最多申报一次。

三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以运动健康、生态健康、医疗健康业态为主的康养旅

游产品。

（二）2018 年 10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期间，旅游

企业推出康养旅游产品，积极参与社会宣传和市场推广，经旅游

主管部门评审认定得到社会组织、媒体好评的康养旅游产品。

四、支持标准

根据对康养旅游产品影响力综合评定得分情况给予旅游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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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 5 万元—10 万元一次性奖励〔其中：90 分以上（含）：10 万

元；85（含）—90 分：8 万元；80（含）—85 分：6 万元；75

（含）—80 分：5 万元；75 分以下不予奖励〕，每个实施主体每

年最多申报享受一次，同一产品限申报一次。

康养旅游产品综合评审表

序号 指标
各项

分值

1

获中央级媒体（人民日报、新华社、求是、解放军报、

光明日报、经济日报、中国日报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、

中央电视台、中央国际广播电台、农民日报、中新社、

人民网总网、新华网总网等）宣传报道，1 篇得 10 分。

10

2

获省级媒体（四川日报、华西都市报、天府早报、四

川电视台、四川人民广播电台、第一财经、二十一世

纪经济报道、四川在线、四川发布等）宣传报道，1
篇得 10 分。

10

3
获市级媒体（成都日报、成都商报、成都发布、成都

全搜索新闻网、成都人民广播电台、每日经济新闻、

城市观察者等）宣传报道，1 篇得 5 分。

10

4 获行业媒体（中国旅游报等）宣传报道，1 篇得 10 分。 10

5
获新媒体（微博、微信、抖音、大众点评、携程、美

团等）宣传报道，视其效果评分。
20

6
产品设计定位准确，适应游客需求。整体布局应合理、

美观、生态，并体现养生文化。
5

7 提供康养旅游服务的技术人员应数量充足、结构合理。 10

8
销售特色化、系列化、品牌化的旅游商品、旅游纪念

品和当地特产，包括康养类旅游商品。
5

9
有明确的康养旅游主题，如文化康养、温泉康养、运

动康养、生态康养、阳光康养等主题。
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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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
康养旅游产品特色突出，比如服务类康养旅游产品包

含医疗服务、中医理疗、健康咨询等，实物类康养旅

游产品包含养身食品、康养医药、康体器械、温泉等。

10

总分 100

五、申报材料

1.《成都市温江区产业发展扶持政策资金申请表》（企业在

线填报）。

2.项目业主书面申请报告、项目绩效目标申请表。

3.三证合一新版营业执照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。

4.康养旅游产品评审佐证材料（按综合评审表清单顺序罗列，

逐一佐证）。

5.承诺书及材料真实性说明。

上述材料须真实有效，请上传清晰完整彩色扫描件，纸质原

件在项目审核、审计时使用。

六、政策咨询

区文体旅局规划与产业发展科 028—82668110

区企业服务中心惠企服务窗口 028—6754127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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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2020-21-03-康养旅游企业接待区外游客奖励

一、支持对象

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在温江区注册且依法纳税，符合我区全

域旅游总体规划，接待游客住宿的康养旅游企业。

二、政策依据

《成都市温江区促进全域旅游发展若干政策措施》（温府发

〔2018〕41 号）第一条第三款：鼓励康养旅游企业接待区外游

客来温江康养度假。一个年度内接待游客 100 人以上，且连续

度假时长 15 天以上的，按每人 100 元标准对康养旅游企业给予

奖励，每个企业单年最多奖励人数为 500 人。

三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以运动健康、生态健康、医疗健康等业态为主的康养

旅游企业；

（二）2018 年 10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期间，接待

区外游客来温江康养度假，一个年度内接待游客 100 人以上，且

游客连续度假时长 15 天以上。

四、支持标准

按每人 100 元标准对康养旅游企业给予奖励，每个企业单年

最多奖励人数为 500 人。接待区外游客康养度假人员信息汇总表

由行业主管部门现场核查。所属园区进行抽查，错误率超过 5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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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申报项目，取消该条款享受政策扶持资格。

五、申报材料

1.《成都市温江区产业发展扶持政策资金申请表》（企业在

线填报）。

2.项目业主书面申请报告、项目绩效目标申请表。

3.三证合一新版营业执照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。

4.接待区外游客康养度假人员信息汇总表，汇总表需包含人

员姓名、身份证号、入住日期、离店日期等信息。汇总表需由法

定代表人核实并签字，加盖公章。

5.承诺书及材料真实性说明。

上述材料须真实有效，请上传清晰完整彩色扫描件，纸质原

件在项目审核、审计时使用。

六、政策咨询

区文体旅局规划与产业发展科 028—82668110

区企业服务中心惠企服务窗口 028—6754127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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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2020-21-04-乡村旅游变景区示范点建设补助

一、支持对象

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在温江区注册且依法纳税，符合我区全

域旅游总体规划的旅游景区（点）、住宿业单位、餐饮业单位、

旅行社及其他开展全域旅游相关工作的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。

二、政策依据

《成都市温江区促进全域旅游发展若干政策措施》（温府发

〔2018〕41 号）第二条第一款：对园林变景区、林盘变景区、

社区变景区、田园变景区示范点（由区旅游局等部门认定），根

据实施效果按建设经费的 30%给予实施主体不超过 20 万元一次

性补助。

三、申报条件

2018 年 10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期间，园林变景区、

林盘变景区、社区变景区、田园变景区示范点建设实施主体或申

报主体。

四、支持标准

经评审组对申报项目进行打分，打分标准参照《旅游景区质

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（GB/T 17775—2003）国家标准》，项目评

分达 1A 级以上（含）景区标准分数的项目，按建设经费的 30%

给予实施主体不超过 20 万元一次性补助。同一项目在本政策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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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期内限申报一次。园林变景区、林盘变景区、社区变景区、田

园变景区示范点由行业主管部门牵头认定。

五、申报材料

1.《成都市温江区产业发展扶持政策资金申请表》（企业在

线填报）。

2.项目业主书面申请报告、项目绩效目标申请表。

3.三证合一新版营业执照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。

4.带防伪二维码的建设费用投入专项审计报告。

5.承诺书及材料真实性说明。

上述材料须真实有效，请上传清晰完整彩色扫描件，纸质原

件在项目审核、审计时使用。

七、政策咨询

区文体旅局规划与产业发展科 028—82668110

区企业服务中心惠企服务窗口 028—6754127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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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2020-21-05-旅游特色小镇奖励

一、支持对象

区内获评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文化旅游特色小镇的镇（街）。

二、政策依据

《成都市温江区促进全域旅游发展若干政策措施》（温府发

〔2018〕41 号）第二条第二款第四项：对新评定为旅游特色小

镇的，给予 50 万元一次性奖励。

三、申报条件

2018 年 10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期间，经文旅主管

部门（或主管部门认定的行业协会）新评定为国家级、省级、市

级文化旅游特色小镇的镇（街）。

四、支持标准

国家级：一次性奖励 50 万元；

省 级：一次性奖励 30 万元；

市 级：一次性奖励 20 万元。

五、申报材料

1.《成都市温江区产业发展扶持政策资金申请表》（企业在

线填报）。

2.项目业主书面申请报告、项目绩效目标申请表。

3.三证合一新版营业执照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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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获评证明材料。

5.承诺书及材料真实性说明。

上述材料须真实有效，请上传清晰完整彩色扫描件，纸质原

件在项目审核、审计时使用。

六、政策咨询

区文体旅局规划与产业发展科 028—82668110

区企业服务中心惠企服务窗口 028—6754127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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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

2020-21-06-“四改一提升”和环保配套奖励

一、支持对象

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在温江区注册且依法纳税，符合我区全

域旅游总体规划的星级乡村酒店、星级农家乐。

二、政策依据

《成都市温江区促进全域旅游发展若干政策措施》（温府发

〔2018〕41 号）第二条第三款：推进乡村酒店、农家乐“四改一

提升”（改厨、改厕、改餐、改客房和提升服务）和环保配套，

对取得一定效果的乡村酒店、农家乐等实施主体，按建设经费

的 30%给予不超过 50 万元一次性补助。

三、申报条件

2018 年 10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期间，星级乡村酒

店、星级农家乐等实施主体通过“四改一提升”（改厨、改厕、改

餐、改客房和提升服务）和环保配套并取得一定效果。

四、支持标准

根据旅游行业主管部门对星级乡村酒店、星级农家乐“四改

一提升”和环保配套效果评定得分，按建设经费的 30%给予项目

实施主体不超过 50 万元一次性补助。75 分以下不予奖励，75

分以上（含）获得奖励资格。同一企业限申报享受一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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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四改一提升”和环保配套效果评分表

序号 评定项目
大项分值

栏

分项分值

栏

1 改厨 20

1.1
地面采用硬化处理，防滑、有地沟，易于冲洗，墙面瓷砖墙裙 2

米以上，地面、灶台满铺瓷砖，吊顶。
5

1.2
有通风排烟、油水分离、油烟净化等设施。配置有消防毯等厨房

灭火设施。
2

1.3
有初加工间、烹调间、餐(饮)具洗涤池、清洗池、消毒池；蔬菜

清洗池、肉类清洗池独立分设，菜墩等生熟分开。
5

1.4 有冷藏、冷冻和保鲜设备，有消毒柜等消毒专用设备。 2

1.5 有食品留样制度和留样设施。 2

1.6
有符合卫生要求的废弃物存放容器并保持外部整洁。有潲水回收

处理记录。
2

1.7 有防蟑螂、老鼠、蚊子、苍蝇及防尘等设施。 2

2 改餐 20

2.1 位置合理，采光通风良好，宽敞、整洁、干净。 4

2.2 整体装修，地面经防滑处理，具有浓郁的乡村特色。 4

2.3 餐桌、椅、台等设施齐全，具有农家乡土特色。 4

2.4 餐具、酒具、茶具等器具配套齐全，且具有浓郁农家乡土特色 。 4

2.5
食品、菜品符合食品卫生要求，有 5个以上具有农家风味和地方

特色的菜点。
4

3 改厕 20

3.1
整洁卫生、防蚊蝇、无异味、无堵塞。建筑主体材料及装饰材料

应选用环保建筑材料。
4

3.2

男女卫生间分设水冲式厕所，厕位各不少于 4个，设备完好、管

理良好，有明显指示标志，整体设计与周边环境和建筑相协调，

有明显指示标志，符合 GB/T18973和《旅游厕所建设管理指南》

的规定。

4

3.3 有手纸、手纸框、挂衣钩、洗手池、洗涤品、烘手器、镜台。 4

3.4
有直排污水管道，单独设置化粪池，防渗、防腐、密封，能有效

处理粪便，污水达标排放。
4

3.5 配有残疾人使用的卫生设施。厕所管理制度上墙，卫生清洁记录 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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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账清晰，摆放整齐。

4 改客房 20

4.1
整洁、干净，装修采用绿色材料，且符合消防安全要求。客房硬

件装修：室内墙壁采用绿色环保涂料粉刷或张贴壁纸，工艺精细，

保持墙体材料完整、墙面洁净平滑。

2

4.2
门安全有效，门锁应为暗锁，有防盗装置；内部应在显著位置张

贴应急疏散图及相关说明，配备应急照明设施。
2

4.3 有软垫床、写字台、座椅、衣橱及衣架、行李架等设备。 2

4.4
室内采用分区照明且照度良好，床头有总电源开头，各电源开关

布置合理，便于使用。
2

4.5
设有卫生间，配备抽水马桶、梳妆台、淋浴间，配备有浴帘、淋

浴喷头，采取有效的防滑措施，地面、墙面和天花，色调柔和，

目的物照明良好，24小时供应冷、热水。

2

4.6 根据气候配备舒适型取暖或制冷设备。 2

4.7 有防噪音及隔音措施。 2

4.8 配备彩色电视机、电话等电器。 2

4.9
床上用品做到一客一换，或应客人要求更换床上用品，定期进行

清洗消毒，客房、卫生间每天全面整理一次。
2

4.10 廊道有位置合理、标识清楚的应急照明灯和紧急出口标识。 2

5 提升服务 20

5.1 餐厅、厨房服务程序规范，操作标准。 5

5.2 有餐厅、厨房服务程序规范和操作流程。 5

5.3
所有服务人员遵纪守法，诚实守信，敬岗爱业，尽职尽责，服务

热情周到、规范，效率高。
5

5.4 从业人员着装整齐，佩戴统一标志(胸牌）。 5

总分 100

五、申报材料

1.《成都市温江区产业发展扶持政策资金申请表》（企业在

线填报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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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项目业主书面申请报告、项目绩效目标申请表。

3.三证合一新版营业执照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。

4.带防伪二维码的改造提升费用投入专项审计报告。

5.“四改一提升”和环保配套项目实施前后对比照片资料。

6.“四改一提升”和环保配套效果佐证材料（按评审表清单顺

序罗列，逐一佐证）。

7.承诺书及材料真实性说明。

上述材料须真实有效，请上传清晰完整彩色扫描件，纸质原

件在项目审核、审计时使用。

六、政策咨询

区文体旅局规划与产业发展科 028—82668110

区企业服务中心惠企服务窗口 028—6754127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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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7

2020-21-07-旅游从业人员培训补助

一、支持对象

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在温江区注册，符合我区全域旅游总体

规划的涉旅协会。

二、政策依据

《成都市温江区促进全域旅游发展若干政策措施》（温府发

〔2018〕41 号）第二条第四款第一项：推动乡村旅游人才振兴。

鼓励涉旅协会加强旅游从业人员培训，全年开展旅游从业人员

培训超过 500 人次，且培训效果突出的，给予 5 万元—10 万元

一次性补助。

三、申报条件

2018 年 10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期间，全年开展旅

游从业人员培训超过 500 人次的涉旅协会。每人次培训不低于 4

个学时，受训对象满意度达 80%以上。

四、支持标准

按照 100 元/人次的标准，给予 5 万元—10万元一次性补助。

五、申报材料

1.《成都市温江区产业发展扶持政策资金申请表》（企业在

线填报）。

2.项目业主书面申请报告、项目绩效目标申请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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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三证合一新版营业执照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。

4.旅游从业人员培训方案、培训通知、培训签到册、培训照

片、培训效果等佐证材料。

5.每人次培训不低于 4 个学时证明材料。

6.承诺书及材料真实性说明。

7.受训对象满意度调查，满意度需达 80%以上。

上述材料须真实有效，请上传清晰完整彩色扫描件，纸质原

件在项目审核、审计时使用。

六、政策咨询

区文体旅局规划与产业发展科 028—82668110

区企业服务中心惠企服务窗口 028—6754127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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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8

2020-21-08-省、市旅游服务技能大赛获奖奖励

一、支持对象

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在温江区注册且依法纳税，符合我区全

域旅游总体规划的旅游景区（点）、住宿业单位、餐饮业单位、

旅行社及其他开展全域旅游相关工作的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。

二、政策依据

《成都市温江区促进全域旅游发展若干政策措施》（温府发

〔2018〕41 号）第二条第四款第二项：对组织参加省、市旅游

服务技能大赛且取得团体类奖项前三名的企业给予不超过 5 万

元一次性奖励。

三、申报条件

2018 年 10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期间，旅游景区、

饭店、旅行社、农家乐（乡村酒店）等参加省市旅游行业主管部

门或旅游行业协会组织的旅游服务类技能大赛，取得省、市比赛

团体类奖项前三名。

四、支持标准

奖励对象 奖励标准 奖励金额

获旅游服务技能类大

赛团体类奖项的企业

获得省级第一名 给予 5万元一次性奖励

获得省级第二名 给予 4万元一次性奖励

获得省级第三名 给予 3万元一次性奖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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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申报材料

1.《成都市温江区产业发展扶持政策资金申请表》（企业在

线填报）。

2.项目业主书面申请报告、项目绩效目标申请表。

3.三证合一新版营业执照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。

4.获奖证明材料。

5.承诺书及材料真实性说明。

上述材料须真实有效，请上传清晰完整彩色扫描件，纸质原

件在项目审核、审计时使用。

六、政策咨询

区文体旅局规划与产业发展科 028—82668110

区企业服务中心惠企服务窗口 028—67541271

获得市级第一名 给予 4万元一次性奖励

获得市级第二名 给予 3万元一次性奖励

获得市级第三名 给予 2万元一次性奖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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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9

2020-21-09-产业融合发展旅游产品补助

一、支持对象

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在温江区注册且依法纳税，符合我区全

域旅游总体规划的旅游景区（点）、住宿业单位、餐饮业单位、

旅行社及其他开展全域旅游相关工作的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。

二、政策依据

《成都市温江区促进全域旅游发展若干政策措施》（温府发

〔2018〕41 号）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：培育旅游产业新业态，

加大与文创、会展、体育、科技、工业等融合发展，对形成旅

游产品的，经认定，根据实际贡献和效果，按项目建设经费的

30%给予旅游企业不超过 100 万元补助。

三、申报条件

2018 年 10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期间，旅游产业与

文创、会展、体育、科技、工业等融合发展形成旅游产品的企业。

四、支持标准

根据产业融合实际贡献和效果评定得分，按项目建设投入经

费（不含土地成本）的 30%给予企业不超过 100 万元补助。75

分以下不予奖励，75 以上（含）获得奖励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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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业融合发展旅游产品贡献和效果评审表

序号 指标 评审标准 评分标准

1
基础条件

（20分）

项目体现“旅游+”发展模式，形成以文

化、工业、交通、环保、国土、气象、

科技、教育、卫生、体育等为基础功能

的旅游产业融合业态，具有明确的实施

主体且运营良好。

好（16—20）
中（11—15）
差（0—10）

2
品牌形象

（20分）

项目融合业态特色鲜明，品牌形象清

晰，在区域内形成良好的知名度和美誉

度。

好（16—20）
中（11—15）
差（0—10）

3
发展前景

（20分）

项目融合业态具有较好的市场成长性

和可持续性，近年来接待游客持续增

长，具有良好的产业发展前景。

好（16—20）
中（11—15）
差（0—10）

4
实际贡献

（20分）

项目融合发展带动性强，社会贡献或经

济贡献突出，融合形态示范性强，具有

典型带动作用。

好（16—20）
中（11—15）
差（0—10）

5
品牌推广

（20分）

有效运用电视、媒体、网络、活动等多

种方式进行品牌推广，营销渠道畅通，

宣传效果良好。

好（16—20）
中（11—15）
差（0—10）

五、申报材料

1.《成都市温江区产业发展扶持政策资金申请表》（企业在

线填报）。

2.项目业主书面申请报告、项目绩效目标申请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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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三证合一新版营业执照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。

4.带防伪二维码的建设费用投入专项审计报告。

5.项目实施效果类证明材料，需对形成的旅游产品进行明确

描述。

6.产业融合发展旅游产品贡献和效果佐证材料（按评审表清

单顺序罗列，逐一佐证）。

7.承诺书及材料真实性说明

上述材料须真实有效，请上传清晰完整彩色扫描件，纸质原

件在项目审核、审计时使用。

六、政策咨询

区文体旅局规划与产业发展科 028—82668110

区企业服务中心惠企服务窗口 028—6754127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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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0

2020-21-010-智慧旅游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补助

一、支持对象

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在温江区注册且依法纳税，符合我区全

域旅游总体规划的旅游景区（点）、住宿业单位、餐饮业单位、

旅行社及其他开展全域旅游相关工作的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。

二、政策依据

《成都市温江区促进全域旅游发展若干政策措施》（温府发

〔2018〕41 号）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：围绕旅游体验、旅游管

理、旅游服务和旅游营销，对建设智慧旅游公共服务平台，辐

射带动作用明显的，经认定，按项目建设经费的 30%给予不超

过 50 万元补助。

三、申报条件

1. 2018 年 10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期间，围绕旅游

体验、旅游管理、旅游服务和旅游营销，对建设智慧旅游公共服

务平台，辐射带动作用明显的企业。其中，认定“辐射带动作用

明显”须满足以下其一条件：（1）该智慧旅游公共服务平台在我

区国家、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，四川天府旅游名县创建中纳入迎

检考核。（2）该智慧旅游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经验在旅游行业中推

广。

2.根据《四川省全域旅游示范区验收工作手册》中关于智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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旅游验收条款，涉及智慧设施、智慧服务、运营监测中心等方面

建设内容可纳入该条款智慧旅游公共服务平台申报内容。

四、支持标准

按项目建设经费的 30%，给予不超过 50 万元补助。

五、申报材料

1.《成都市温江区产业发展扶持政策资金申请表》（企业在

线填报）。

2.项目业主书面申请报告、项目绩效目标申请表。

3.三证合一新版营业执照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。

4.带防伪二维码的建设费用投入专项审计报告。

5.智慧旅游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方案、实施效果相关佐证材料。

6.承诺书及材料真实性说明。

上述材料须真实有效，请上传清晰完整彩色扫描件，纸质原

件在项目审核、审计时使用。

六、政策咨询

区文体旅局规划与产业发展科 028—82668110

区企业服务中心惠企服务窗口 028—6754127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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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1

2020-21-011-旅游文创企业地方实际贡献奖励

一、支持对象

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在温江区注册且依法纳税，符合我区全

域旅游总体规划的旅游景区（点）、住宿业单位、餐饮业单位、

旅行社及其他开展全域旅游相关工作的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。

二、政策依据

《成都市温江区促进全域旅游发展若干政策措施》（温府发

〔2018〕41 号）第三条第二款第一项：对在政策有效期内新注

册并实缴资本 200 万元以上，年度地方实际贡献 30 万元以上的

旅游文创企业，经认定后自纳税之日起连续 3 年，按照年度地

方实际贡献的 100%、80%、50%给予奖励，单年奖励不超过 50

万元。

三、申报条件

2018 年 10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期间，区内新注册

并实缴资本 200 万元以上，年度地方实际贡献 30 万元以上的从

事文化创意相关业态的旅游企业。

四、支持标准

在政策有效期内，自纳税之日起连续 3 年，按照年度地方实

际贡献的 100%、80%、50%给予奖励，单户企业每年奖励不超过

50 万元。申报扶持时间原则上当年申报上一年度补贴或奖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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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方实际贡献包括企业增值税、企业所得税、个人所得税。

五、申报材料

1.《成都市温江区产业发展扶持政策资金申请表》（企业在

线填报）。

2.项目业主书面申请报告、项目绩效目标申请表。

3.三证合一新版营业执照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。

4.企业上年度纳税证明。

5.注册并实缴资本达200万元以上的银行资信证明或验资报

告。

6.承诺书及材料真实性说明。

上述材料须真实有效，请上传清晰完整彩色扫描件，纸质原

件在项目审核、审计时使用。

六、政策咨询

区文体旅局规划与产业发展科 028—82668110

区企业服务中心惠企服务窗口 028—67541271



— 28 —

附件 12

2020-21-012-旅游文创企业租房补贴

一、支持对象

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在温江区注册且依法纳税，符合我区全

域旅游总体规划的旅游景区（点）、住宿业单位、餐饮业单位、

旅行社及其他开展全域旅游相关工作的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。

二、政策依据

《成都市温江区促进全域旅游发展若干政策措施》（温府发

〔2018〕41 号）第三条第二款第二项：对在政策有效期内新注

册并实缴资本 200 万元以上，年度地方实际贡献 30 万元以上且

享受政策第三条第二款第一项奖励的旅游文创企业，在温江区

租赁办公用房的，给予一次性租房补贴，按不超过 30 元/月/平

方米，在 500 平方米内据实补贴，最多补贴时限两年（24 个月）。

三、申报条件

2018 年 10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期间，在温江区新

注册并租赁办公用房，实缴资本 200 万元以上，年度地方实际贡

献 30 万元以上且符合享受政策第三条第二款第一项奖励的从事

文化创意相关业态的旅游企业。本条需与“旅游文创企业地方实

际贡献奖励”同时申报。

四、支持标准

给予一次性租房补贴，按不超过 30 元/月/平方米，在 5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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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方米内据实补贴，补贴时限最长不超过 24 个月。

五、申报材料

1.《成都市温江区产业发展扶持政策资金申请表》（企业在

线填报）。

2.项目业主书面申请报告、项目绩效目标申请表。

3.三证合一新版营业执照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。

4.企业上年度纳税证明。

5.注册并实缴资本达200万元以上的银行资信证明或验资报

告。

6.租赁合同及租金支付票据等证明材料。

7.承诺书及材料真实性说明。

上述材料须真实有效，请上传清晰完整彩色扫描件，纸质原

件在项目审核、审计时使用。

六、政策咨询

区文体旅局规划与产业发展科 028—82668110

区企业服务中心惠企服务窗口 028—6754127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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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3

2020-21-013-承办旅游节会活动奖励

一、支持对象

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在温江区注册且依法纳税，符合我区全

域旅游总体规划的旅游景区（点）、住宿业单位、餐饮业单位、

旅行社及其他开展全域旅游相关工作的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。

二、政策依据

《成都市温江区促进全域旅游发展若干政策措施》（温府发

〔2018〕41 号）第四条第一款：鼓励各镇（街）、社会组织、旅

游企业开展旅游节会活动，对承接国家、省、市、区政府或相

关部门主办的旅游节会活动，对温江区全域旅游形象起到积极

宣传推广作用的，根据其绩效，对承办单位给予不超过 50 万元

一次性奖励。

三、申报条件

2018 年 10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期间，承接区级及

以上政府或相关部门主办的旅游节会活动，经行业主管部门认定

对温江区全域旅游形象起到积极宣传推广作用的各镇（街）、社

会组织、旅游企业。对温江区全域旅游形象起到积极宣传推广作

用的认定依据为申报单位能够提供进入区级以上重点平台（如央

视、四川、成都等主流媒体，文化和旅游部、四川省文化和旅游

厅、成都市文化和旅游局官网、温江区官方宣传平台）进行宣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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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介相关资料。

四、支持标准

每个承办单位每年仅能申报享受一次该条款政策。实际发生

费用包含舞台搭建、宣传营销、物料制作、策划设计、现场安保、

现场卫生等必要费用。

五、申报材料

1.《成都市温江区产业发展扶持政策资金申请表》（企业在

线填报）。

2.项目业主书面申请报告、项目绩效目标申请表。

3.三证合一新版营业执照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。

4.承接相应级别活动的证明材料。

5.举办全国性、省级、市级、区级大型旅游节会活动方案。

6.活动具有较大旅游产业推动作用的说明性材料或区政府

认定或批示等材料。进入区级以上重点平台（如央视、四川、成

都等主流媒体，文化和旅游部、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、成都市文

化和旅游局官网、温江区部门官方宣传平台）进行宣传推介相关

奖励对象 承办层级 奖励标准

承办旅游节会

活 动 的 各 镇

（街）、社会组

织、旅游企业

国家级 按实际发生费用的 80%给予最高不超过 50万元的奖励

省级 按实际发生费用的 80%给予最高不超过 30万元的奖励

市级 按实际发生费用的 80%给予最高不超过 20万元的奖励

区级 按实际发生费用的 80%给予最高不超过 10万元的奖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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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料。

7.带防伪二维码的实际发生费用专项审计报告。

8.承诺书及材料真实性说明。

上述材料须真实有效，请上传清晰完整彩色扫描件，纸质原

件在项目审核、审计时使用。

七、政策咨询

区文体旅局规划与产业发展科 028—82668110

区企业服务中心惠企服务窗口 028—6754127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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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4

2020-21-014-开展线路包装、旅游文创品开发奖励

一、支持对象

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在温江区注册且依法纳税，符合我区全

域旅游总体规划的旅游景区（点）、住宿业单位、餐饮业单位、

旅行社及其他开展全域旅游相关工作的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。

二、政策依据

《成都市温江区促进全域旅游发展若干政策措施》（温府发

〔2018〕41 号）第四条第二款：鼓励旅游企业、社会组织开展

线路包装、旅游文创品开发等，对温江区全域旅游形象起到积

极宣传推广作用的，视其绩效，给予不超过 20 万元一次性奖励。

三、申报条件

2018 年 10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期间，旅游企业、

社会组织等开展线路包装、旅游文创品开发等，对温江区全域旅

游形象起到积极宣传推广作用。

四、支持标准

根据评审组对开展线路包装、旅游文创品开发影响力综合评

定得分情况，给予不超过 20 万元一次性奖励。线路包装和旅游

文创品开发分别申报均可给予不超过 20 万元一次性奖励。该条

款采取竞争排名方式奖励，仅对得分 75 分以上（含）且排名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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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位的项目进行奖励。〔其中：90 分以上（含）20 万、85（含）

—90 分 15 万、80（含）—85 分 10 万、75（含）—80 分 5 万，

75 分以下不予奖励〕。

线路包装效果评审表

序号 指标 评审标准 评分标准

1
主题性

（15分）

主题鲜明，具有温江鲜明的地域特色、能

充分展现温江旅游资源和人文风情。

好（11—15）
中（6—10）
差（0—5）

2
独创性

（15分）

创意新颖，设计独特，富有个性，敢于打

破常规路线，创意整合温江全域旅游资

源。

好（11—15）
中（6—10）
差（0—5）

3
丰富性

（15分）

主体内容丰富多彩，能够根据旅游吸引物

本身性质特征通过不同组合，凸显线路差

异化。

好（11—15）
中（6—10）
差（0—5）

4
经济性

（25分）

注重市场价值，具有实用和推广潜力，转

化性强，可形成更大市场份额的占有力。

包装线路需在主流 OTA 旅游平台进行推

广售卖。

好（19—25）
中（11—18）
差（0—10）

5
合理性

（10分）

具有可操作性，行程安排与费用预算合

理，结构适当，时间充足，张弛有度。能

够按照旅游者的体能和心理状况来安排

线路。

好（7—10）
中（3—6）
差（0—2）

6
推广性

（20分）

对温江区全域旅游形象起到积极宣传推

广作用。

好（16—20）
中（11—15）
差（0—10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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旅游文创品开发影响力评审表

序号 指标 评审标准 评分标准

1
创新性

（20 分）

设计创意新颖、独特，技艺或品种独创，

时尚性强，易被旅游者接受。传统工艺推

陈出新，高新技术得到应用，具有自主知

识产权。

好（16—20）
中（11—15）
差（0—10）

2
文化性

（20分）

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，有民族特色和温

江地域文化特点。

好（16—20）
中（11—15）
差（0—10）

3
实用性

（15 分）

设计合理、美观、安全、绿色环保。工艺

精良、制作精美、用材合理。有一定的实

用价值。

好（10—15）
中（5—10）
差（0—5）

4
市场性

（15分）

市场前景定位准确，价格制定合理，符合

当前旅游者的需求。

好（10—15）
中（5—10）
差（0—5）

5
示范性

（15分）

品牌知名，注重传统与现代、文化与科技、

地域性与实用性的结合，市场占有率高，

能够引导特色旅游商品的消费取向和流行

趋势。对温江区全域旅游形象起到积极宣

传推广作用。

好（10—15）
中（5—10）
差（0—5）

6
纪念性

（15 分）

充分体现温江区或四川独特的旅游元素，

具有纪念意义和收藏价值。

好（10—15）
中（5—10）
差（0—5）

五、申报材料

1.《成都市温江区产业发展扶持政策资金申请表》（企业在

线填报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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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项目业主书面申请报告、项目绩效目标申请表。

3.三证合一新版营业执照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。

4.申报线路包装的项目需报送线路设计方案。需附一份完整

的设计说明书(300—500字左右)，描写具体行程的方式，写明时

间安排、交通方式、景点、就餐(特别菜式推荐)和住宿情况、费

用计算等，并简单阐述设计思路和倡导的理念。

5.申报旅游文创品开发的项目需提交旅游文创品产品说明，

明确作品的功能、用途、表达的文化理念、材料、工艺和价格。

6.线路包装效果评审或旅游文创品开发影响力评审佐证材

料（按综合评审表清单顺序罗列，逐一佐证）。

7.承诺书及材料真实性说明。

上述材料须真实有效，请上传清晰完整彩色扫描件，纸质原

件在项目审核、审计时使用。

六、政策咨询

区文体旅局规划与产业发展科 028—82668110

区企业服务中心惠企服务窗口 028—6754127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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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5

2020-21-015-改善旅游公共配套服务设施奖励

一、支持对象

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在温江区注册且依法纳税，符合我区全

域旅游总体规划的旅游景区（点）、住宿业单位、餐饮业单位、

旅行社及其他开展全域旅游相关工作的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。

二、政策依据

《成都市温江区促进全域旅游发展若干政策措施》（温府发

〔2018〕41 号）第六条：对旅游景区（点）自筹资金新（改）

建停车场、游客服务中心（集散中心）、游步道、旅游厕所、垃

圾桶（箱）、旅游导视系统等旅游公共配套服务设施的，经认定，

按项目建设经费的 30%给予实施主体补助，单个项目不超过 100

万元。

三、申报条件

2018 年 10 月 1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期间，旅游景区（点）

项目实施主体自筹资金新（改）建停车场、游客服务中心（集散

中心）、游步道、旅游厕所、垃圾桶（箱）、旅游导视系统等旅游

公共配套服务设施。根据《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验收标准》（试

行）中公共服务验收标准，涉及外部交通、公路服务区、旅游集

散中心、内部交通、停车场、旅游交通服务、旅游标识系统、游

客服务中心、旅游厕所的设施建设可认定为本条款中旅游公共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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套服务设施。

四、支持标准

按项目建设经费的 30%给予实施主体补助，单个项目不超过

100 万元。单户企业申报该项补助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。

五、申报材料

1.《成都市温江区产业发展扶持政策资金申请表》（企业在

线填报）。

2.项目业主书面申请报告、项目绩效目标申请表。

3.三证合一新版营业执照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。

4.带防伪二维码的建设费用投入专项审计报告。

5.新（改）建旅游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建设方案、效果图片。

6.自筹资金说明，需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申报单位公章。

7.承诺书及材料真实性说明。

上述材料须真实有效，请上传清晰完整彩色扫描件，纸质原

件在项目审核、审计时使用。

六、政策咨询

区文体旅局规划与产业发展科 028—82668110

区企业服务中心惠企服务窗口 028—6754127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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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6

2020-21-016-旅游民宿品牌创建奖励
一、支持对象

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在温江区注册且依法纳税，符合我区全

域旅游总体规划的住宿业单位及其他开展全域旅游相关工作的

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。

二、政策依据

《成都市温江区促进全域旅游发展若干政策措施》（温府发

〔2018〕41 号）第七条第二款第五项：新评定的金宿级、银宿

级旅游民宿，按评定级别分别给予 50 万元、30 万元一次性奖励。

三、申报条件

2018 年 10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期间，开展品牌创

建且新评定的金宿级、银宿级旅游民宿。

四、支持标准

新评定的金宿级、银宿级旅游民宿分别给予 50 万元、30 万

元一次性奖励。如上级评定政策变化，按实际评定名称进行对应

级别奖励。

五、申报材料

1.《成都市温江区产业发展扶持政策资金申请表》（企业在

线填报）。

2.项目业主书面申请报告、项目绩效目标申请表。

3.三证合一新版营业执照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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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相关等级、品牌或达标证书（文件）。

5.承诺书及材料真实性说明。

上述材料须真实有效，请上传清晰完整彩色扫描件，纸质原

件在项目审核、审计时使用。

七、政策咨询

区文体旅局规划与产业发展科 028—82668110

区企业服务中心惠企服务窗口 028—6754127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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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7

2020-21-017-特色品牌旅游商品购物区奖励

一、支持对象

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在温江区注册且依法纳税，符合我区全

域旅游总体规划的旅游景区（点）、住宿业单位、餐饮业单位、

旅行社及其他开展全域旅游相关工作的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。

二、政策依据

《成都市温江区促进全域旅游发展若干政策措施》（温府发

〔2018〕41 号）第七条第三款：鼓励企业打造特色品牌旅游商

品购物区。经评定验收后给予 30 万元一次性补助。

三、申报条件

2018 年 10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期间，企业打造特

色品牌旅游商品购物区。

四、支持标准

根据评审组对特色品牌旅游商品购物区评定得分，给予最高

30 万元一次性补助。〔其中：90 分以上（含）：30 万元；85（含）

—90 分：25 万元；80（含）—85 分：20 万元；75（含）—80

分：15 万元；75 分以下不予奖励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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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色品牌旅游商品购物区评分表

序号 评定项目
各大项

总分

各分项

总分

各次分项

总分

1 总体布局 15
1.1 规模 5

专营类购物场所营业面积在 1000 M2 以上。 5
1.2 功能布局 5

有明确的功能区分，且布局合理。 5
1.3 环境 5

1.3.1
周边环境协调和谐，无脏乱差问题，无建设性破

环和污染设施。
3

1.3.2 旅游购物场所环境优良，景观配置得当。 2

2 服务设施 30

2.1 交通设施 4
2.1.1 外部交通状况良好，进出便捷。 2
2.1.2 内部通道畅通、清洁。 2
2.2 接待设施 8
2.2.1 有专门的接待中心。 2
2.2.2 设有问询接待柜台。 2
2.2.3 具有与接待规模相适应的休憩场所。 2
2.2.4 设有信息告示牌和及时的商品信息公示。 2
2.3 经营场所 12
2.3.1 旅游购物场所内柜台货架美观、工整、规范。 3
2.3.2 配备有冷暖空调及换气装置。 3
2.3.3 具有残疾人通道。 3
2.3.4 有贵重物品寄存柜。 3
2.4 卫生设施 6

2.4.1
公共卫生间、垃圾桶等在数量上能满足要求，分

布合理。厕所卫生状况良好，无异味、无蚊蝇、

无堵塞。

3

2.4.2
厕所管理制度上墙，卫生清洁记录台账清晰。厕

纸、洗手液、擦手纸、垃圾桶配备齐全，有文明

如厕宣传。

3

3 商品要求 15

3.1 品种特色 5
3.1.1 旅游商品品种众多，有本地特色商品。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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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1.2 有原创性、独特性的旅游商品。 2
3.2 质量 5
3.2.1 旅游商品标识应符合相关规定。 2
3.2.2 无旅游商品质量方面投诉。 3
3.3 旅游商品明码标价 5

4 服务质量 20

4.1 基本素质 10

4.1.1
各类服务人员统一着装，员工统一佩戴工号牌，

服装与购物场所格调协调。
2

4.1.2 举止文明，主动服务，符合岗位规范。 2
4.1.3 服务纪律性好，无扎堆聊天和擅离岗位现象。 2
4.1.4 有相应的业务知识和技能，并能熟练运用。 2
4.1.5 普通话标准使用规范服务用语。 2
4.2 投诉处理 10
4.2.1 设立投诉电话的中外文标志。 2

4.2.2
旅游购物场所内设有投诉柜台、投诉电话或投诉

箱。
2

4.2.3
投诉机制完善，有旅游质量投诉档案、完整的投

诉处理记录、投诉反馈和分析报告，投诉结案率

在 80%以上。

3

4.2.4 能妥善处理游客投诉，无游客向相关部门投诉。 3

5 安全管理 20

5.1 安全设施 10

5.1.1
设有足够的安全通道，设计合理畅通，地面平整

无堆积物。
5

5.1.2 消防设施、监控系统等安全设施齐备。 5
5.2 安全制度 10
5.2.1 配备足够的安保人员。 2

5.2.2
购物场所有定期的针对工作人员和经营户而进

行的安全培训。
2

5.2.3 购物场所开业以来无重大旅游安全事故发生。 3
5.2.4 购物场所的消防现场检查无安全隐患。 3

总分 100

五、申报材料

1.《成都市温江区产业发展扶持政策资金申请表》（企业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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线填报）。

2.项目业主书面申请报告、项目绩效目标申请表。

3.三证合一新版营业执照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。

4.特色品牌旅游商品购物区相关印证材料（按评分表清单罗

列，逐一证明）。

5.承诺书及材料真实性说明。

上述材料须真实有效，请上传清晰完整彩色扫描件，纸质原

件在项目审核、审计时使用。

六、政策咨询

区文体旅局规划与产业发展科 028—82668110

区企业服务中心惠企服务窗口 028—6754127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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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8

2020-21-018-市级以上特色旅游商品奖励

一、支持对象

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在温江区注册且依法纳税，符合我区全

域旅游总体规划的旅游景区（点）、住宿业单位、餐饮业单位、

旅行社及其他开展全域旅游相关工作的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。

二、政策依据

《成都市温江区促进全域旅游发展若干政策措施》（温府发

〔2018〕41 号）第七条第三款第二项：对获评市级以上特色旅

游商品的，给予旅游企业一次性 5 万元奖励。

三、申报条件

2018 年 10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期间，企业获评市

级以上特色旅游商品奖励。

四、支持标准

奖励对象 获奖等级 奖励金额

获评国家级特色旅

游商品的企业

获国家级一等奖（金奖） 给予一次性奖励 5 万元

获国家级二等奖（银奖） 给予一次性奖励 4 万元

获国家级三等奖（铜奖） 给予一次性奖励 3 万元

获评省级特色旅游

商品的企业

获省级一等奖（金奖） 给予一次性奖励 4 万元

获省级二等奖（银奖） 给予一次性奖励 3 万元

获省级三等奖（铜奖） 给予一次性奖励 2 万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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获评市级特色旅游

商品的企业

获市级一等奖（金奖） 给予一次性奖励 3 万元

获市级二等奖（银奖） 给予一次性奖励 2 万元

获市级三等奖（铜奖） 给予一次性奖励 1 万元

同一企业的同一商品获评不同等级特色旅游商品奖励的，仅

按获得最高等级进行政策奖励。同一企业的不同商品分别获评多

个特色旅游商品奖励的，可申报多项政策奖励，但累计获得补贴

金额不应超过 5 万元。

五、申报材料

1.《成都市温江区产业发展扶持政策资金申请表》（企业在

线填报）。

2.项目业主书面申请报告、项目绩效目标申请表。

3.三证合一新版营业执照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。

4.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获奖证明材料。

5.承诺书及材料真实性说明。

上述材料须真实有效，请上传清晰完整彩色扫描件，纸质原

件在项目审核、审计时使用。

六、政策咨询

区文体旅局规划与产业发展科 028—82668110

区企业服务中心惠企服务窗口 028—6754127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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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9

2020-21-019-获评市级以上旅游服务质量
提升或创新奖项奖励

一、支持对象

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在温江区注册且依法纳税，符合我区全

域旅游总体规划的旅游景区（点）、住宿业单位、餐饮业单位、

旅行社及其他开展全域旅游相关工作的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。

二、政策依据

《成都市温江区促进全域旅游发展若干政策措施》（温府发

〔2018〕41 号）第七条第四款：鼓励旅游企业提升服务质量，

推进旅游创新，获得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旅游服务质量提升或

旅游创新奖项的旅游企业,经认定，分别给予 100 万元、50 万元、

30 万元一次性奖励。

三、申报条件

2018 年 10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期间，旅游企业提

升服务质量，获得市级以上旅游服务质量提升或旅游创新类奖项。

四、支持标准

奖励对象 获奖等级 奖励金额

获得旅游服务质量提

升或旅游创新类奖项

的企业

获国家级奖项 给予一次性奖励 100万元

获省级奖项 给予一次性奖励 50万元

获市级奖项 给予一次性奖励 30万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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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申报材料

1.《成都市温江区产业发展扶持政策资金申请表》（企业在

线填报）。

2.项目业主书面申请报告、项目绩效目标申请表。

3.三证合一新版营业执照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。

4.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获奖证明材料。

5.承诺书及材料真实性说明。

上述材料须真实有效，请上传清晰完整彩色扫描件，纸质原

件在项目审核、审计时使用。

六、政策咨询

区文体旅局规划与产业发展科 028—82668110

区企业服务中心惠企服务窗口 028—6754127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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